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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

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财 政 局
浦科经委规〔2023〕4 号

关于印发《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

专项发展资金支持数据要素市场发展实施细则》

的通知

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管理局（管委会）：

现将《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专项发展资金支持

数据要素市场发展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财政局

2023 年 6 月 14 日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办公室 2023-06-15 印发

（共印 50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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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专项发展资金

支持数据要素市场发展实施细则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为加快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（以下简称“自

贸试验区”）数据要素市场培育，提升企业数据管理能力，促进

企业充分挖掘数据价值，支持浦东引领区建设国家级数据交易

所，培育数据要素产业，发展高质量数字经济，根据《中共中央

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

建设引领区的意见》等文件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本实施细则所支持的对象，是指注册地及税收户管均

在自贸试验区内的经市政府批准成立的数据交易场所。

第三条支持数据要素市场培育扶持资金由自贸试验区专项

发展资金列支。

第二章 支持内容

第四条 首次挂牌数据产品支持

鼓励数据交易场所支持企业挂牌数据产品，对浦东企业在数

据交易场所实现首次登记挂牌数据产品的，经核定，根据登记挂

牌企业数量，按照每家不超过 10 万元的额度，给予数据交易场

所资金补贴。

第五条 优质数据产品流通支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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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数据交易场所支持企业流通交易优质数据，对浦东企业

年度内在数据交易场所挂牌交易或购买数据合同个数达到 10 个

且合同总金额达到 500 万元的，经核定，根据交易企业数量，按

照每家不超过 20 万元的额度，给予数据交易场所资金补贴。

第三章 扶持申请

第六条 申请时间

在每年度财政扶持申报期内，数据交易场所向自贸试验区管

委会片区管理局提出扶持申请。

第七条 申请流程

1、扶持资金申报。数据交易场所登陆浦东新区财政投入专

项综合服务平台，按要求提交各类申报材料。

2、扶持金额核算。片区管理局根据提供材料，进行情况核

实，并核算应扶持金额。

第八条 申报材料

数据交易场所提出扶持申请，均应在浦东新区财政投入专项

综合服务平台上传申请材料，并确保申请材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

（一）首次挂牌数据产品支持申报材料

1、首次挂牌数据产品支持申请表；

2、各挂牌企业的数据交易场所产品登记证书复印件；

3、数据交易场所支持各挂牌企业的证明材料；

4、各挂牌企业承诺书；

5、各挂牌企业的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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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优质数据产品流通支持申报材料

1、优质数据流通支持申请表；

2、各交易企业的数据交易场所交易凭证复印件。

3、数据交易场所支持各交易企业的证明材料；

4、各交易企业承诺书；

5、各交易企业的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
根据每年申报指南要求提供其他补充材料。

第九条 资金拨付

浦东新区科经委最终核定通过的扶持资金金额，并向浦东新

区财政局提出自贸专项发展资金用款申请，由浦东新区财政局根

据浦东新区科经委的申请拨付资金。

第十条 信息公开

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，浦东新区科经委负责专项资金使

用情况的信息公开工作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一条 企业享受财政扶持须遵循从优不重复原则。对违

反本实施细则的单位，浦东新区科经委、浦东新区财政局将按相

关规定予以处理。

第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自 2023 年 7 月 15 日起施行，有效

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本实施细则由浦东新区科经委、浦东

新区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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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本细则实施过程中如遇国家、上海市颁布新规定，

则按照新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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